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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右转让左转、转弯让直行”，
这句老司机耳熟能详的口诀，却成
了不法分子“碰瓷”的借口。福州
男子林某利用“变道让直行”的交
通规则，频繁制造交通事故，获取
利益。近日，鼓楼法院审结了一起
交通领域“碰瓷”的诈骗案件。

的士司机两月内多次撞车
“我当时已经打了转向灯，也

留意了后方的来车。结果要变道
完成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就突然
撞了上来。”回忆今年 4月的交通
事故，张女士仍然记忆犹新。撞
车后，她还没反应过来，后车司机
林某便下车，与她商量理赔。由
于张女士变道在先，她也被判定
负事故全部责任。在修理费之
外，林某还向她索赔误工费等费
用，最终，张女士车辆的保险公司
向林某赔付了1300元。

单独来看，这只是一起常见
的，由前车“失误”所造成的交通
事故。然而，相似的交通事故，在
林某的身上不断上演。今年 3月

至 5月，短短两个月时间，林某先
后“遭遇”多次类似的交通事故，
而且每次都是恰好从后方撞上前
方变道车辆，林某均为无责方。

高频事故实为恶意“碰瓷”
高频次的事故理赔，很快引

起了交管部门的注意。经过分析
研判，警方认为林某存在“碰瓷”

嫌疑，将其通知到案接受调查，并
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

“我们综合分析了理赔记录
及银行流水，并走访相关汽修网
店，最终确认林某遭遇的事故次
数为 23 次，涉案金额达 34000 余
元，直接获利20000余元。”鼓楼检
察院检察官表示，调查中，鼓楼检
察院发现，林某在每起事故中的

碰撞角度都高度雷同，且下车后
也多以误工费等类似话术进行索
赔，明显存在异常。

在扎实的证据面前，林某最
终认罪认罚。“主要是觉得开出租
车赚钱少，就想顺便制造点事故

‘碰瓷’。”他表示，今年以来，他依
靠车技，驾驶出租车常年活动于
鼓楼、晋安、台江等地，在行驶中
看到有车辆准备变道或调头，便
故意上前碰撞。

由于林某车技较好，对碰撞
时机掌握精准，这些事故都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此时，林某便下
车商量理赔事宜。而前车司机由
于自己变道在先，在交通规则上
不占优势，几乎也都选择赔偿，或
自己掏钱“私了”，或让保险公司
赔偿。事后，林某也没有使用赔
偿金维修车辆，而是将其装进自
己的腰包。

法院：除犯诈骗罪还需退赔
相应损失

很快，鼓楼检察院对林某提

起公诉。综合考虑全案情节，鼓
楼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林某
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8000 元，同时责令被告
人林某退赔相应受害人的经济
损失。

“自身权益遭到损害后再索
取赔偿，才是正当维权的方式。
为了索取赔偿而故意制造事故，
就成为了‘碰瓷’。”鼓楼法院法官
助理林宗汶介绍，在道路交通领
域，“碰瓷”者多利用道路拥堵、交
替通行、变换车道等情况作案。
这一行为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
权益，也影响了正常的道路交通
秩序和安全。

遇到“碰瓷”者，车主该怎么
办？林宗汶表示，市民在日常驾
驶过程中首先要遵守交通法规，
避免给予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一
旦发生事故，要保存好行车记录
仪、现场照片等相关证据，若遇到
疑似‘碰瓷’的行为，应及时向公
安机关举报，共同维护安全文明
道路交通秩序”。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告一段
落，火热的成交额与繁忙的物流
运输之下，各类售后纠纷也开始
涌现。消费者们该如何合理合法
维权？碰到霸王条款、货不对板
等情况该如何应对？近日，记者
走访了福州两级法院，为广大市
民朋友的维权之路指明方向。

不发货又拒退余款？
维权“教科书”请收好

“双十一”期间，一些消费者
会提前下单囤货。然而，付款过
后商家不发货，甚至拒绝退款的
现象也时有发生。

家住晋安区的王先生通过网
购平台购买了一款价值4101元的
床垫，商家承诺1个月内发货。然
而，王先生付清全款后，商家迟迟未
能发货，王先生多次询问，商家以各
种理由拖延或含糊其词，始终未能
发货。随后，王先生要求商家退还
货款。但多次催讨之下，商家仅通
过支付宝退还1100元，随后便“失
联”，即使监管部门协助，商家也仅
是口头承诺退款，此后仍不予回
应。王先生于是向晋安法院提起
诉讼，并提交平台订单截图、与商
家的聊天记录、支付宝退款凭证等
证据。最终，晋安法院判决该商户
向王先生退还剩余货款3001元。

晋安法院法官介绍，消费者
在网购时，务必保存好平台订单
截图、与商家的聊天记录、转账或
付款凭证，作为维权的核心证据；
若商家不发货或货不对板，可先
联系平台客服介入调解，督促商
家履约，并要求平台披露商家具
体信息；调解无果时，也可向商家
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借

助行政力量解决。
此外，若涉及金额不大，人民

法院可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流
程快、成本低，且一审终审，能快速
拿到判决。判决生效后，若商家不
履行法院判决，消费者要在判决生
效后2年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避免超过诉讼时效影响维权。

活体商品售出不退？
霸王条款不受支持

近年来，部分商家在发货前
会向买家发送“须知”，以各种理
由规避自身责任，避免消费者退
货。碰到这类“霸王条款”，消费
者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

市民老张有养鱼的爱好。日
前，他在淘宝上看到一家网店，对
其中的观赏鱼颇感兴趣，便下单

购买了一批活体珊瑚及观赏鱼。
下单后，卖家立刻通过客服发送
了自行撰写的《生物验收流程及
风险告知》，并作出“签收后6小时
内报损”“必须提供一镜到底的开
箱视频”等规定，同时注明“下单
即视为接受”。

货物送达后，老张打开包装，
发现有几条鱼已经死亡，部分珊
瑚也状态不佳，便向平台申请退
款。然而，老张开箱心切，并未按
照商家要求拍摄一镜到底的开箱
视频，商家因而拒绝退款，并向法
院提起诉讼。

“商家辩称，自己已经列出
‘活体售出不退’‘6小时内报损’
‘一镜到底开箱视频’等条款，但
实际上，这些条款都不合理地加
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台江法院法

官表示，网络经营者为提升效率
可以制定格式合同，但其内容必
须公平合理。本案中，卖家单方
设定的条款过于严苛，几乎将运
输风险全部转嫁给消费者，违反
公平原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应认定无效。最终，法院依法判
决，驳回商家的全部诉讼请求。

近年来，各类活体商品运输
屡见不鲜，许多商家也常常列出

“售出不退”等条款。台江法院法
官表示，无论如何约定，经营者都
对商品质量有根本性的担保义
务。若售卖特殊品类，则经营者
更应预见运输风险，通过优化包
装等方式降低货损风险，而非将
风险强加于消费者。任何试图通
过“霸王条款”来免除自身责任、
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行为，都不会

得到法律的支持。

发错货即享三倍赔偿？
消费者权利不可滥用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我国法
律规定，消费者在遭遇欺诈行为
时，可向经营者主张“退一赔
三”。然而这项规定并非适用于
所有的情况。

市民老柳因日常生活所需，
打算采购多双鞋子，便花费 1500
元，在陈某的网店一次购买了8双
鞋子。然而，由于时值网购高峰
期，陈某并未发现老柳购买了8双
鞋子，只打包发出了1双鞋。

收货之后，老柳发现鞋子数量
不对，当即申请退货退款。陈某也
同意退货，并将货款全额退还。然
而半年过后，老柳突然将陈某告上
法庭，认为陈某发送货不对板的鞋
子且数量严重不符，属于故意违反
法律规定，欺诈消费者，应按照“退
一赔三”加以处罚。

罗源法院法官介绍，老柳所
说的“退一赔三”，属于惩罚性赔
偿，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存
在欺诈行为，是适用该条款的关
键。欺诈的表现形式较多，但陈
某仅是发错鞋子数量，更偏向于
工作疏忽，且事后也已退还老柳
购物款，故对老柳所诉请的惩罚
性赔偿不予支持。

“三倍赔偿是一种严厉的惩
罚性措施，旨在惩戒经营者的欺
诈行为，消费者应当提供证据，证
明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罗源法
院法官表示，在类似案例中，如果
消费者已通过退款弥补损失，法
院一般不支持额外三倍赔偿，以
避免滥用诉权。

商家不发货不退款怎么办？发错货可以“退一赔三”吗？

法官为“双十一”售后维权划重点
本报记者 阮冠达

福州一的哥频繁撞车获利2万余元落网

两月23次“碰瓷”的真相
本报记者 阮冠达 杨玉娟

马尾“诉调对接”
高效化解劳资纠纷
6名职工获补偿12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 通讯员 何鋆棽）
近日，马尾区总工会与区法院通过“诉调对
接”联动机制，成功调解一起6名职工与某建
材公司的劳动纠纷，促成双方达成一致，企业
方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及相关费用共计
121100元。

据了解，雷某等 6名职工因与福州某建
材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就经济补偿
金额产生分歧。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职工
向区总工会和法院寻求帮助。接到诉求后，
两部门迅速启动“诉调对接”机制，主动介入
了解，搭建沟通平台，并围绕相关法规，清晰
梳理补偿标准和计算依据，引导双方理性协
商。

经过耐心疏导与法院的专业指导，企业
与职工最终摒弃对立情绪，达成一致意见。
企业同意一次性支付相关费用，劳资矛盾得
以高效化解。

今年 3 月，闽
侯县市场监管局
根据线索，对福建

铄升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涉嫌出具虚
假检验报告一案立案调查。经查，该公司在
未对车辆罐体实际检验的情况下，为广东云
浮某运输公司出具 2 份液体危险货物罐车
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违法所得 1000
元。该行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和公众
生命财产，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检测行业公
信力。今年 6月，闽侯县市场监管局依据案
发时的《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罚没款合计 3.1万元
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睛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2021）

第十四条 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出具虚假检验
检测报告。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
报告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虚假检验检
测报告：（一）未经检验检测的；（二）伪造、变
造原始数据、记录，或者未按照标准等规定
采用原始数据、记录的；（三）减少、遗漏或者
变更标准等规定的应当检验检测的项目，或
者改变关键检验检测条件的；（四）调换检验
检测样品或者改变其原有状态进行检验检
测的；（五）伪造检验检测机构公章或者检验
检测专用章，或者伪造授权签字人签名或者
签发时间的。第二十六条 检验检测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法规对撤销、吊销、
取消检验检测资质或者证书等有行政处罚
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
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罚款：（一）违
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出具不实检验检测
报告的；（二）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出
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

以案释法以案释法以案释法

消费者在网购大件商品时要注意货损风险消费者在网购大件商品时要注意货损风险。。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警惕恶意警惕恶意““碰瓷碰瓷””。。吴世耀图吴世耀图

双方达成圆满调解结果。通讯员 何鋆棽摄

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涉事企业被罚3.1万元
本报记者 宋亦敏

法在身边


